附件
参会人员报名回执

  填报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参会代表

类别
	姓  名
	单位及职务
	手机号码
	2月5日

是否住宿

	请按照备注

填写
	
	
	
	

	
	
	
	
	
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（手机）：
备注：“参会代表类别”：1.省科技厅；2.省委科技委成员单位；3.市（州）科技管理部门；4.高等院校；

5.科研院所；6.企业、孵化器；7.实验室、创新中心、基地等平台；8.“科创专员”、“产业教授”、科技人才代表


